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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省、市人防办和县双随机办的工作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我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持续、广泛、深入开展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    一、工作目标
（一）适应机构改革新形势，进一步完善随机抽查制度机制。
（二）进一步健全完善随机抽查的制度机制，不断提高抽查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。

（三）深入推进部门联合抽查，不断探索联合抽查新模式。

（四）对县本级人防检查对象的年度抽查比例达到3%以上。

    二、主要工作任务
（一）健全完善“一单两库一细则”

在省、市人防办抽查事项清单调整的基础上，结合机构改革后部门“三定”职责和执法依据，形成县级的人防抽查事项清单，及时向社会公布；调整县本级的人防检查对象名录库，确保县本级人防监管对象应纳尽纳；综合考虑部门执法队伍实际、内部职能划分、执法人员种类等因素，将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全部录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并对“两库”实施动态管理；结合人防实际，制定适用抽查工作细则，加强对抽查工作的规范。

（二）科学合理制定随机抽查年度工作计划
根据县本级人防的监管职责，结合监管重点、风险点、行业领域、县政府的工作要求等，本着统一组织、均衡开展、全面覆盖的原则，认真谋划年度抽查工作，要积极协调本部门内部各业务条线，做到内部联合抽查，防止单一事项的检查和各自为政的检查。加大对抽查结果的公示力度，确保实现抽查结果和处理结果的依法公示。

（三）严格依计划开展随机抽查检查

按照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，通过公开、公正的方式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并充分考虑工作实际随机匹配执法检查人员，科学合理地实施随机抽查检查。对涉及专业性强的可以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开展检验检测、调查咨询等检查事项的检查，或依法采用相关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。对抽查计划有调整的要严格履行相关工作程序，不得随意更改。对于计划中的每次抽查都要有具体的工作方案，确保抽查有序开展。

（四）深入推进部门联合抽查

积极探索开展跨部门“双随机”联合抽查，不断提高跨部门“双随机”联合抽查制度化、长效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。

（五）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示运用

严格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程序要求将抽查检查结果及时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惩处力度，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着力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信用监管的有效衔接，对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，形成有效震慑，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。

（六）加大随机抽查宣传、业务培训力度

充分利用媒体、网站、宣传栏等形式，加大对随机抽查的宣传报道，不断扩大企业、社会的认知度和参与度，形成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。要在今年本级培训计划中安排好随机抽查业务培训，提高各级检查人员系统操作能力和针对检查事项的执法能力与素质，确保抽查结果认定规范统一。

    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是党中央、国务院重点关注的改革举措，是省、市以及县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，是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重要抓手，我办将务必高度重视，加强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、统筹协调，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加大督导检查力度

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加强对全县人防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督导检查，查找问题不足，及时督促整改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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